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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湘发改价费〔2016〕667号

关于2016年规范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发改委、财政局、教育局、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规范教育收费秩序，切实维护中小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根据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2016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办〔2016〕4号）和《湖南省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方案》（湘政办发〔2016〕3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2016年规范我省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规范中小学教育收费政策

1、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向自愿在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含饭菜加热服务费或大米加工服务费），按规定代收作业本费和教辅材料费，除此之外，不得另收其他费用。

2、城市义务教育。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除可收取上述费用外，还可在坚持学生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向接受相关服务的学生收取住宿费、校服费、就餐卡补办费和校外活动费。除此之外，不得另收其他费用。小学1-3年级同步教学实践训练，仍按原规定执行。

3、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中学校，除可收取上述费用外，还可按规定收取学费、课本费（限经省教育厅颁布目录并经省发改委核定价格的课本）和新生入学体检费，不得另收其他费用。

普通高中学费标准分省级示范性高中和其他高中两个档次，分别为每生每期1000元、800元。经省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特色教育学校参照执行省级示范性高中收费政策。

省属普通高中涉外办学参照长沙市涉外办学收费标准，报省发改委备案执行。

行业举办的普通高中学校学费标准暂按原批复执行，设立过渡期，从2018年秋季起按普通高中学费标准执行。
二、规范中小学教育收费行为

1、坚决制止中小学教育择校乱收费。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落实并不断完善划片就近入学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多校划片，落实随机派位机制，严格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秩序和收费行为，坚决查处“以钱择校、以优择生、以权入学”行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办、民办学校均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取消普通高中“三限”政策，普通高中学校要严格执行经核定的年度招生计划，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追加计划招生、超计划招生和无计划招生。严肃查处违规招收借读生、择校生等行为。严禁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

2、规范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严禁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严禁越权设立收费项目、未经审批收费或突破已经审批的收费标准收费。不得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图书馆查询和电子阅览、午休管理服务、课后看护、自行车看管、取暖、降温、饮水、校园安全保卫等费用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严禁任何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企业通过中小学校向学生收取饮水、饮奶和课间餐等经营服务性费用。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商业保险费，严禁学校在军训期间向学生收取军训费、住宿费、交通费、照相费等费用。
3、规范民办教育办学和收费行为。切实规范民办中小学收费行为，坚决纠正过度追求经济利益问题。放开民办中小学校（不含“公参民办”中小学校）收费审批权限，由民办学校自主定价，并不是放任不管，民办学校要自觉接受县级以上教育和价格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管理，切实规范收费行为，杜绝民办学校无序收费。严禁民办学校以虚假宣传、欺诈招生及乱收费等行为侵害学生正当权益。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不得举办、参与或委托举办各种培训班选拔生源，不得使用社会培训机构的考试测试成绩、排名作为入学依据，不能以入学为名违规收取任何费用。
民办学校收费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民办学校应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规范定价程序和收费行为,在未制定具体的定价制度前，不得调整收费标准。

（2）民办学校不得随意提高收费标准，应保持收费标准相对稳定，确需提高收费标准的应根据市场需求和办学成本制定。

（3）依据规定的收费项目制定收费标准，不得巧立名目，擅自设立收费项目。

（4）民办学校应遵循“新生新办法、老生老政策”原则。

（5）不得跨学年收费。

（6）退费政策参照公办学校规定执行。

（7）民办学校制定的收费标准，需在招生简章和宣传广告明示，实际收费标准应与招生简章及宣传广告收费标准一致。

（8）严格遵守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确保学生和学生家长“明白交费”，自觉接受社会和价格、财政、教育部门监督。

4、规范“公参民办”学校办学及收费管理。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非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并应当经主管部门批准。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和基本教育教学设施，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各地应按要求对公办学校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非闲置性国有资产举办民办学校的行为进行清理规范。逐步规范公办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行为。坚决纠正公办学校变相以民办学校名义高收费乱收费行为，严肃查处“校中校”等违规行为，严禁以改革为名乱收费，防止公办学校优质办学资源异化和流失。
5、切实治理中小学教辅材料散滥问题。根据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各地要严格执行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各项规定，严格落实《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不断完善教辅材料评议公告工作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坚决查处违背自愿原则以及在评议公告范围之外强制订购教辅材料的行为。坚决落实“一科一辅”政策，做好无偿代购服务，有条件的地方要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免费教辅材料。

各地不得将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刊物列入教辅材料，应由学生自愿向邮政机构征订。

6、加大治理中小学补课乱收费力度。全面落实《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各地集中开展有偿补课专项治理，紧盯寒暑假、法定节假日等易发多发期，加大查处力度，坚决制止有偿补课。坚决制止“课堂内容课外补”、学校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对学生有偿补课、学校通过社会培训机构变相开展有偿补课、以家长委员会或班委会等形式组织有偿补课现象。严肃查处学校及其教职工组织或参与补课乱收费的行为；禁止公办中小学向社会培训机构提供举办补课活动的场所和设施。

7、健全“精准助学”工作机制。各地要加强财务管理，坚持阳光操作，完善资金下拨机制，实现学生资助的全过程管理及资助资金的精准管理，确保国家资助资金及时足额准确到校、到人，杜绝将结余资金抵顶地方配套或挪作他用，保证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惠及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要确保对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落实到位，不出现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现象。
8、各级中小学校必须确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三、加大教育收费政策宣传和监管力度

1、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各学校要严格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有关规定做好教育收费公示工作。学校要按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固定公示牌（栏），还须在招生简章、校园网、校务公开栏和学生宿舍、食堂、缴费处等学生集中的地方按规定公示本学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供学生自愿选择的收费项目以及投诉电话，通过网络、媒体宣传教育收费政策。主动接受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增强教育收费工作的透明度。凡未经公示的收费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学生有权拒交，已交费的应退还给学生。
2、强化教育收费政策督查，加大监管力度。各地发改、财政、教育、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履行教育收费政策监管和监督检查职责，认真落实秋季收费政策执行情况督查，督促辖区内学校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教育收费政策，同时坚决防止超越权限制定与上级政策相违背的教育收费规定。要继续保持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高压态势，对学校和有关单位不按国家和省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或违反规定巧立名目收费的，要按各自职责依法进行严肃查处，并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要进一步优化信访受理办理机制，对群众反映教育乱收费的每一件举报都要落实查办和督办责任。切实维护学校教育收费秩序，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坚决禁止侵害学生利益的行为。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201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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